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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背景与目的
（一）工作背景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四十八条规定“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制定公布区片综合地价确定。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云南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已于2020年11月9日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并公布实施，而现行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均由地方人民政府自行制定并公布实施，盈江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现行执行的标准主要为《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暂行办法的通知》（盈政发〔2014〕68号）（2014年4月22日发布实施），后期为适应新项目（如腾陇高速）及社会经济发展，逐步补充《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腾冲至陇川高速公路（盈江段）建设项目建设用地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方案的通知》（盈政办发〔2016〕115号）（2016年7月6日发布实施）等文件。现行补偿标准已经不符合经济社会水平的发展，更新较为滞后；从补偿标准的内容来看，补偿标准部分缺失，为振兴乡村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在保证粮食产量稳定的前提下，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了调整，新增部分收益高的农作物；从补偿标准的形式看，根据《云南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制定技术指南（试行稿）》（以下简称“技术指南”）相关技术要求，盈江县现行补偿标准形式与技术指南存在差异；从补偿标准的合法性看，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应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实施。
按照《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制定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审批〔2021〕370号）的要求，为进一步完善盈江县征地补偿机制、提高征地管理工作透明度、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配套实施，确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权益。报经县委、县政府同意，于2021年7月初全面启动盈江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测算工作。
（二）工作目的
通过开展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实施情况调查研究，针对盈江县标准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种植结构等情况的发展变化情况，有针对性、科学合理测算价格，同时按要求做好听证论证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确保新制定的补偿标准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并与现行的补偿标准相互衔接，为实际征地补偿工作提供依据。
二、工作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修正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版）；
6.《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修正版）；
7.《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
8.《云南省林地管理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43号）。
（二）政策文件
1.《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在审建设项目用地审查报批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328号）；
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08〕226号）；
3.《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的指导意见》（云政办发〔2019〕1号）；
4.《云南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2011年1月1日起实施）；
5.《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计价标准（2020版）》（云建科〔2021〕15号）；
6.《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实施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云自然资〔2020〕173号）；
7.《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建设项目申请征收土地前期工作相关事宜的通知》（云自然资审批〔2020〕203号）。
（三）规程规范
1.《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1999年版）；
2.《农用地估价规程》（GB/T28406-2012）；
3.《农用地定级规程》（GB/T28405-2012）；
4.《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
5.《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6.《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8.《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2021）；
9.《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10.《国土调查数据库标准》（TD/T 1057-2020）；
11.《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县级数据库建设技术规范》（TD/T 1058-2020）；
12.《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
13.《主要树种龄级与龄组划分》（LY/T 2908—2017）；
14.《自然资源（森林）资产评价技术规范》（LY∕T2735-2016）；
15.《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2014）；
16.《云南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操作细则》（2013年修订）；
17.《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2020年12月4日）；
18.《中国主要栽培珍贵树种参考名录》（2017年版）。
三、工作原则
（一）依法依规、维护权益
制定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听取有关职能部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群众以及社会各方面意见，补偿标准主动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二）实事求是、科学测算
补偿标准测算需充分调查、合理采样，确保基础资料真实可靠。其中，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测算主要考虑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物价指数、GDP增长等因素；青苗补偿标准测算主要考虑区域内土地资源条件、利用水平和农作物产值变化等因素科学测算。
（三）协调平衡、充分衔接
制定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相邻区域之间应相互平衡，确保补偿标准价差合理。同时，制定的补偿标准要符合实际情况、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现行补偿水平充分衔接。
（四）定量评价、定性分析
制定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应以定量评价为主，对现阶段难以定量的自然、经济社会等因素采用必要的定性分析，以提高成果的准确性。
四、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测算方法
（一）概念内涵
1.地上附着物
地上附着物是指在土地上建造的一切建筑物、构筑物及地上定着物的总称。
2.青苗
青苗是指处于生命、发育、生长的最初或相对较早阶段的没有成熟的农作物，主要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瓜果类和药材等作物。
3.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是指由县人民政府主导，按照《云南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制定技术指南（试行稿）》和相关行业标准要求进行科学测算，经过广泛的征求意见、听证论证、逐级报批后形成的盈江县行政区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上的各类地上附着物的平均补偿价款。具体表现形式为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4.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补偿标准是指由县人民政府主导，按照《云南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制定技术指南（试行稿）》和相关行业标准要求进行科学测算，经过广泛的征求意见、听证论证、逐级报批后形成的盈江县行政区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上的各类青苗的平均补偿价款。具体表现形式为青苗补偿费。
（二）工作对象与范围
工作对象：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制定，具体测算不包括国有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
工作范围：包括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测算，具体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林木、果木、青苗等补偿标准的测算。
（三）基准时点
根据《云南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制定技术指南（试行稿）》确定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基准时点为2020年1月1日。
（四）测算方法
本次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制定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是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二是青苗补偿标准。技术路线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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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制定工作技术路线图
1.资料收集与整理
资料收集是测算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前提和基础，资料的准确性与合理性关系到最终成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按照技术指南要求，本次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测算需收集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林草、统计、物价、财政、社保、征地办等部门，以及各乡（镇)人民政府所涉及的相关资料。具体到各职能部门及乡（镇）收集相关资料，对于征地比较频繁的区域进行实地调查，通过座谈、走访、调查问卷等方式补充调查各行政区域内建构物的材料价格信息、人工费用，林果木的生产经营成本、利润和价格信息，农作物的投入、产出及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等相关信息，现行执行的补偿标准存在的问题以及新制定的补偿标准需解决的问题。
资料整理主要根据技术指南中规定的测算方法，提取相关数据指标信息，删除异常的指标信息，为补偿标准测算提供数据支撑。
2.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测算方法
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分为房屋类补偿标准、设施类补偿标准以及林（果）木花卉类等补偿标准。
（1）建（构）筑物补偿标准测算
建（构）筑物补偿标准测算通过选取不同区域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以上典型案例，主要采用重置成本和价格指数法测算各典型案例评估时点的补偿标准，最后通过算术（加权）平均计算行政区范围内各类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①重置成本法
重置成本法是按现实的工价及生产水平，重新营造与被评估资产类似的资产所需的成本费用。在测算区域建（构）筑物补偿标准时，可分别选取不同结构的建（构）筑物典型案例，分别评估出不同典型案例的重置成本价，然后采用算术（加权）平均确定不同结构建（构）筑物补偿标准。重置成本法测算区域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时不考虑折旧。
重置成本=建安综合造价+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利息+合理利润
②价格指数法
主要根据测算时点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等增长率，合理确定价格指数，公式为：
建（构）物补偿标准=历史补偿标准×（1+价格指数）
在以上两种测算方法结果综合分析的基础之上，采用算术（加权）平均确定建（构）筑物补偿标准指导价格。
林木类补偿标准测算
林木类补偿标准测算主要根据造林成本、林种、地类、起源、区域年龄、林木生长、市场等因素，根据林种不同进行测算补偿，可分为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和特种用途林，树龄可参照《主要树种龄级与龄组划分》（LY/T 2908—2017）进行分类。因龄级的不同可采用市场价倒算法、收获现值法、重置成本法等方法进行测算。
根据林木的生长发育阶段可分为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过熟林），不同的阶段采用的测算方法也不一致，幼龄林采用的测算方法是重置成本法，中龄林（近熟林）采用收获现值法，成熟林（过熟林）采用市场价倒算法。
①幼龄林测算方法采用重置成本法
重置成本法，按现在的技术标准和工价、物价水平，重新营造一片与被估算资产同样的林分所需的资金成本和资金的投资收入（利息）作为林木资产的评估值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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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3.wmf]n

E

——林木评估值；
K——综合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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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i年以现时工价和生产水平为标准的营林生产成本（不含林地地租）；
n——估算对象现实林分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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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还原率。
现时工价和生产水平为标准的营林生产成本：包括营林生产成本、标准林分平均株数、林分平均树高，具体数据来源于实地走访得到；
综合调整系数：由于采用总体评估方法对幼龄林价值进行估算，幼龄林实物量主要因子为平均值，因此不进行调整，即K取1；
确定收益还原率：根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收益还原为4%；
估算对象现实林分年龄：通过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获取。 
②中龄林（近熟林）测算方法采用收获现值法
收获现值法是将被评估林木资产稳定的周期收益作为资本投资的收益，再按适当的投资收益率求出资产的价值。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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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林木样点评估值；

[image: image7.wmf]Au

——林分主伐时的净收益；
u——用材林主伐年龄；
n——估算对象现实林分年龄；
V——年管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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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还原率。
木材市场价格、木材生产成本（设计费、采伐、造材、集材和运输成本等）、地租、年管护费，具体数据来源资料收集整理和外业调查获取。
确定合理利润和税费：利润指林产品销售行业的平均利润，利润率具体标准由各地按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税费主要指林产品销售过程中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具体项目与取费标准按国家和当地有关规定确定。
林木的年管护费、林地地租、木材销售总收入、木材生产经营成本、木材生产经营利润、林业经营生产税费、其他不可预见费均通过资料整理或外业实地调查获取；
测算林分主伐时的净收益：
林分主伐时的净收益=木材销售总收入-木材生产经营成本-木材生产经营利润-林地地租-林业经营生产税费-其他不可预见费；
确定收益还原率：根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收益还原为4%；
③成熟林（过熟林）测算方法采用市场价倒算法
市场价倒算法又叫剩余价值法，是将被评估林木资产皆伐后所得木材的市场销售收入，扣除木材生产经营所消耗的成本和合理利润后，剩余部分作为林木资产评估值的一种方法。
E=W-C-F-D
式中：
E—林木样点评估值；
W—木材销售总收入；
C—生产经营成本（包括采运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
F—木材生产经营利润;
D—木材价格包含的林地地租。
上述公式中的木材销售总收入、生产经营成本（包括采运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木材生产经营利润、林地地租均通过外业实地调查获取。
果木类补偿标准测算
根据果木的生长发育阶段可分为产前期、初产期、盛产期，不同的阶段采用的测算方法也不一致，产前期采用的测算方法是重置成本法，初产期、盛产期采用收获现值法。
①产前期测算方法采用重置成本法
果木的产前期的测算方法与林木类幼龄林的测算方法一致。具体测算参照的林木类幼龄林。
②初产期、盛产期测算方法采用收获现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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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10.wmf]u

E

——林木样点评估值；
A——年均纯收益；

[image: image11.wmf]p

——收益还原率；
u——经济寿命期。
上述公式中的年均纯收益从外业调查获取，具体测算过程为（经济林年均纯收益=经济林年产量*经济林单价-生产经营成本-经营利润-税费-林地租金-其他不可预见费）；
确定收益还原率：根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收益
还原为8%；
经济寿命期：经济寿命期大于林地使用期限，经济寿命期取50年。
其他林（果）木物补偿标准测算
其他林（果）木补偿标准测算主要指无法通过龄组（生产发育阶段）进行划分，在测算过程中采用价格指数法进行测算。测算公式如下：
其他林（果）木补偿标准=历史补偿标准×价格指数
或：
林（果）木补偿标准=历史补偿标准×（1+价格变动指数）
3.青苗等级区划分及补偿标准测算
（1）青苗等级区划分
综合考虑盈江县实际情况，结合现行补偿标准组成形式，盈江县青苗采用全县统一的补偿，即盈江县青苗补偿不具体细分等级区，具体补偿方式采用分作物的方式进行补偿（全县不分作物、不分地类统一为一个补偿标准）。
（2）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补偿标准主要选取产值法、价格指数法及市场价倒算法进行测算。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①产值法
按地类进行补偿的，根据基本单元内耕地各地类面积乘对应作物产量和价格通过面积加权测算出耕地产值后适当向上调整确定年产值，青苗补偿标准=年产值÷耕种季数；按具体作物进行补偿的，各作物补偿标准=近三年平均作物单产×基准日市场价格。
（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测算）根据上述测算的各作物补偿标准，采用面积加权的方式分别测算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瓜果类以及其他作物的补偿标准，具体测算公式及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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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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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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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类作物第j个基本单元的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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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类作物第j个基本单元的面积。
②价格指数法
价格指数法，即采用历史补偿标准×（1+价格变动指数）测算青苗补偿标准，其中：
历史补偿标准来源于盈江县人民政府公布实施的《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暂行办法的通知》（盈政发〔2014〕68号）（2014年4月22日发布实施）、《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腾冲至陇川高速公路（盈江段）建设项目建设用地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方案的通知》（盈政办发〔2016〕115号）（2016年7月6日发布实施）文件各作物的补偿标准。
价格变动指数，根据近四年盈江县统计资料分析，确定价格变动指数为近四年盈江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环比增长11.46%，详见下表。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0.80%
	0.40%
	2.20%
	9.50%

	近四年盈江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环比增长（%）
	11.46%


③市场价倒算法
市场价倒算法是根据市场上与被评估对象相同或类似近期交易资产参照物的价格，通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被评估资产与交易资产参照物的差异调整后以确定估测资产价值的一种方法。青苗补偿标准具体采用市场价倒算法。公式为：
E=W-C-F
式中：
E—青苗补偿标准
W—市场价
C—经营成本（包括采运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
F—经营利润
市场价通过整理“农业综合统计年报”和外业调查表格中各作物前三年的平均单产及其市场价格，并综合考虑土地的附加收益测算得到。
（3）青苗补偿标准确定
通过资料整理和外业调查表格，获取测算过程中涉及的各指标参数，采用上述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测算补偿标准，将测算结果十位向上取整确定为青苗补偿的标准。
测算示例：
盈江县根据现行补偿标准的内容和形式，结合外业调查情况，为保持新制定补偿标准与原补偿标准相互衔接，方便实际征地过程易操作实施，盈江县新制定补偿标准采用分作物的方式进行补偿，其中粮食作物采用产值法和价格指数法取相应权重测算，产值法测算补偿标准为近三年各粮食作物产值的面价加权；经济作物、蔬菜瓜果及其他作物采用市场价倒算法和价格指数法取相应权重测算。测算结果见下表：
表1 盈江县分作物青苗补偿标准测算结果表
单位：元/亩
	分类名称
	分类补偿标准
	一级类作物名称
	分作物
	分作物补偿标准
	产值法
	市场价倒算法
	价格指数法

	
	
	
	
	
	补偿标准
	权重
	补偿标准
	权重
	补偿标准
	权重

	粮食作物
	1350
	谷物
	稻谷
	1090.00 
	1390.60 
	0.20 
	
	
	1003.12 
	0.80 

	
	
	
	小麦
	1070.00 
	858.67 
	0.20 
	
	
	1114.58 
	0.80 

	
	
	
	玉米
	1090.00 
	944.75 
	0.20 
	
	
	1114.58 
	0.80 

	
	
	豆类
	大豆
	840.00 
	628.49 
	0.20 
	
	
	891.66 
	0.80 

	
	
	
	杂豆
	810.00 
	442.21 
	0.20 
	
	
	891.66 
	0.80 

	
	
	薯类
	马铃薯
	2150.00 
	1792.15 
	0.20 
	
	
	2229.16 
	0.80 

	
	
	
	甘薯
	2140.00 
	1738.52 
	0.20 
	
	
	2229.16 
	0.80 

	经济作物
	2050
	油料作物
	花生
	410.00 
	
	
	249.16 
	0.20 
	445.83 
	0.80 

	
	
	
	油菜
	840.00 
	
	
	613.81 
	0.20 
	891.66 
	0.80 

	
	
	糖料作物
	甘蔗
	4090.00 
	
	
	3946.60 
	0.20 
	4123.94 
	0.80 

	
	
	烟叶
	烤烟
	2310.00 
	
	
	2629.30 
	0.20 
	2229.16 
	0.80 

	
	
	
	晒黄烟
	2300.00 
	
	
	2556.00 
	0.20 
	2229.16 
	0.80 

	
	
	
	香料烟
	2330.00 
	
	
	2702.40 
	0.20 
	2229.16 
	0.80 

	蔬菜瓜果类
	1800
	蔬菜类
	蔬菜
	2090.00 
	
	
	1965.71 
	0.20 
	2117.70 
	0.80 

	
	
	瓜果类
	西瓜
	1660.00 
	
	
	1591.12 
	0.20 
	1671.87 
	0.80 

	
	
	
	甜瓜
	1650.00 
	
	
	1548.75 
	0.20 
	1671.87 
	0.80 


坟墓迁移费用测算
在实际征地过程中涉及占用坟墓的主要做迁移处理，坟墓迁移的费用不包含占用坟地的费用，测算过程中主要从坟墓迁移的成本所涉及的费用进行考虑，如：坟墓迁移涉及的墓穴建造人工费、砂石材料费、砂石运输费、坟墓异地搬迁人工费、墓碑材料盒、骨灰盒等，将核算出的各项成本费用累加作为确定坟墓迁移费用的标准。
表2 坟墓补偿标准测算结果表
	序号
	类型
	说明
	单位
	补偿标准
	备注

	1
	土坟
	单葬
	元/冢
	3500
	本次补偿费用为坟墓迁移费用，不包含占用坟地的费用。

	
	
	合葬
	元/冢
	6000
	

	2
	砖（毛石）砌坟
	单葬
	元/冢
	4000
	

	
	
	合葬
	元/冢
	7000
	

	3
	五面石砌坟
	单葬
	元/冢
	5000
	

	
	
	合葬
	元/冢
	8500
	


五、盈江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制定初步结果
（一）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制定初步结果
表1 建筑物补偿标准
	序号
	补偿项目
	类型
	说明
	补偿标准
	备注

	1
	框架结构
	一类
	钢筋混凝土浇成承重梁柱，预制加气混凝土、膨胀珍珠岩、浮石、蛭石、陶粒等轻质板材隔墙
	1850元/㎡
	按室内外装修情况划分

	
	
	二类
	外墙贴块料面层，内墙水泥混合砂浆粉刷，楼地面水泥混合砂浆抹面，顶棚水泥砂浆刷白
	1750元/㎡
	

	2
	钢混结构
	-
	外墙贴块料面层，内墙水泥混合砂浆粉刷，楼地面水泥混合砂浆抹面，顶棚水泥砂浆刷白
	1750元/㎡
	现浇楼板、梁、柱、楼梯，预制空心楼板，现浇钢筋混凝土平面屋，砌块墙或红砖墙

	3
	砖混结构
	一类
	层高2.2米及以上，外：外墙防水涂料/漆、墙砖或水刷石，内：乳胶漆.
	1600元/㎡
	按室内外装修情况划分（砖墙承重、浇灌顶）

	
	
	二类
	层高2.2米及以上，外：水泥砂浆抹灰，内：双飞粉（乳胶漆）。
	1450元/㎡
	

	
	
	三类
	层高2.2米及以上，外：清水墙，内：双飞粉。
	1350元/㎡
	

	4
	砖木结构
	一类
	层高2.2米及以上，砖墙承重、承重柱齐全，青瓦顶，内、外粉刷。
	1000元/㎡
	砖木结构
（青砖）

	
	
	二类
	层高2.2米及以上，砖墙承重、青瓦顶，内、外粉刷。
	900元/㎡
	砖木结构（红
砖、砼砖）

	5
	木结构
	--
	--
	1100 元／㎡
	五架房

	6
	土木结构
	二类
	层高2.2米及以上，土墙、青瓦顶，维护较好。
	650元/㎡
	土墙、青瓦顶

	7
	空心砖瓦屋面住房
	--
	--
	550元/㎡
	--

	8
	简易结构
	一类
	层高2.2米及以上，砖墙、彩钢瓦顶（土木石棉瓦），内墙粉刷。
	550元/㎡
	空心砖墙、石棉瓦顶

	
	
	二类
	层高2.2米及以上，砖墙、石棉瓦顶，空心砖墙、石棉瓦顶，内墙无粉刷。
	450元/㎡
	空心砖墙、石棉瓦顶

	9
	钢架房
	一类
	
	900元/㎡
	按室内外装修情况划分

	
	
	二类
	
	800元/㎡
	

	
	
	三类
	
	700元/㎡
	


表2 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标准
	序号
	补偿项目
	规格
	说明
	单位
	补偿标准
	备注

	1
	围墙
	土围墙
	
	元/米
	150
	

	
	
	砖围墙
	青砖
	元/米
	250
	

	
	
	
	红砖
	元/米
	200
	

	
	
	
	空心砖
	元/米
	300
	

	2
	管道
	水泥管
	DN300
	元/米
	80
	

	
	
	
	DN500
	元/米
	100
	

	
	
	
	预制
	元/米
	100
	

	
	
	PE管
	直径25mm
	元/米
	6
	

	
	
	
	直径32mm
	元/米
	8
	

	
	
	
	直径35mm
	元/米
	20
	

	
	
	
	直径50mm
	元/米
	24
	

	
	
	钢管
	DN50mm
	元/米
	33
	

	
	
	
	DN100mm
	元/米
	57
	

	
	
	
	DN150mm
	元/米
	43
	

	
	
	PPR水管
	直径25mm
	元/米
	4
	

	
	
	PVC管
	直径25mm
	元/米
	4
	

	
	
	
	直径110mm
	元/米
	13
	

	
	
	
	直径200mm
	元/米
	46
	

	
	
	
	直径400mm
	元/米
	69
	

	
	
	水管
	PVC DN20
	元/米
	2
	

	
	
	
	PVC DN26
	元/米
	5
	

	
	
	
	PPR DN25
	元/米
	14
	

	
	
	
	PVC DN160
	元/米
	40
	

	3
	导线
	电线
	铜芯
	元/米
	5
	

	
	
	
	铅芯
	元/米
	8
	

	
	
	
	12mm²电线
	元/米
	11
	

	
	
	铜芯线
	2.5平方毫米铜芯线
	元/米
	5
	

	
	
	动力线
	
	元/米
	70
	

	4
	农村道路
	机耕路
	土石
	元/平方米
	120
	

	
	
	水泥道路
	
	元/平方米
	160
	

	
	
	沥青道路
	
	元/平方米
	150
	

	
	
	整齐块石
	
	元/立方米
	110
	

	
	
	弹石路面
	
	元/平方米
	80
	

	
	
	砂石路面
	
	元/平方米
	50
	

	
	
	柏油路面
	
	元/平方米
	100
	

	
	
	公路标志标牌
	
	
	2500
	

	
	
	旅游标识标牌
	大块
	块
	5000
	

	
	
	
	小块
	块
	3500
	

	5
	电杆
	木电杆
	木制
	元/根
	110
	

	
	
	水泥电杆
	7m
	元/棵
	880
	

	
	
	小水泥电杆
	
	元/根
	10
	

	
	
	铁电杆
	
	元/棵
	370
	

	
	
	电杆
	8m
	元/根
	1270
	

	6
	地坪/晒场
	水泥混凝土
	
	元/平方米
	120
	

	
	
	砼地坪
	
	元/平方米
	350
	

	
	
	瓷砖地坪
	
	元/平方米
	80
	

	
	
	水泥地坪
	
	元/平方米
	100
	

	
	
	石块
	
	元/平方米
	120
	

	
	
	草坪砖
	
	元/平方米
	52
	

	7
	太阳能
	太阳能
	
	元/管
	110
	

	
	
	
	
	元/套
	3990
	

	
	
	太阳能灯
	200W
	元/个
	560
	

	
	
	
	24管
	元/套
	2400
	

	
	
	太阳能水箱(3t)
	
	元/个
	750
	

	8
	化粪池
	化粪池
	砖砌
	元/立方米
	1000
	

	9
	棚
	石棉瓦棚
	
	元/平方米
	200
	

	
	
	彩钢瓦棚
	
	元/平方米
	120
	

	
	
	简易棚
	简易
	元/平方米
	390
	

	
	
	阳光瓦棚
	
	元/平方米
	65
	

	10
	棚、圈、槽、舍
	简易房、厕 所、猪 圈、牛 栏、鸡舍
	空心砖
	元/平方米
	120
	

	
	
	
	土木
	元/平方米
	100
	

	
	
	
	木
	元/平方米
	90
	

	
	
	
	竹木草房
	元/平方米
	60
	

	11
	砌砖排水沟
	单面
	砖砌
	元/米
	50
	

	
	
	双面
	砖砌
	元/米
	70
	

	
	
	三面
	砖砌
	元/米
	100
	

	12
	场园大门
	院场铁艺
	
	元/立方米
	400
	

	
	
	铁门
	
	元/平方米
	310
	

	
	
	木门
	
	元/平方米
	200
	

	
	
	门墩
	
	元/立方米
	370
	

	
	
	铝合金梭门
	
	元/平方米
	120
	

	
	
	双层铁大门
	
	元/平方米
	230
	

	
	
	门头瓷砖面
	
	元/平方米
	74
	

	13
	塔
	水塔
	
	元/吨
	730
	

	
	
	铁塔
	
	元/基
	13190
	

	14
	祡煤灶
	整体贴瓷砖
	
	元/口
	300
	

	
	
	面层贴瓷砖
	
	元/口
	280
	

	
	
	墙灶
	
	元/口
	270
	

	
	
	砖砌灶
	二锅二门
	
	2200
	

	
	
	土灶
	二锅二门
	
	1200
	

	
	
	砖砌灶
	单锅单门
	
	1200
	

	
	
	土灶
	单锅单门
	
	1000
	

	15
	卫生间用品
	立式洗面柜
	
	元/个
	800
	

	
	
	洗脸盆
	立式洗面盆
	元/个
	250
	

	
	
	
	陶瓷洗脸盆
	元/个
	300
	

	
	
	蹲坑
	冲水蹲坑
	元/个
	300
	

	
	
	
	陶瓷蹲坑
	元/个
	350
	

	
	
	花洒
	
	元/套
	940
	

	
	
	毛巾架
	
	元/套
	120
	

	
	
	淋浴器
	
	元/套
	120
	

	
	
	浴盆
	
	元/个
	790
	

	
	
	卫浴
	
	元/套
	380
	

	
	
	地砖
	
	元/平方米
	74
	

	16
	挡墙
	上顶面宽
≥50cm(浆砌勾缝)
	
	元/立方米
	300
	

	
	
	水泥砂浆支砌
	
	元/立方米
	320
	

	
	
	干砌、干垒
	
	元/立方米
	160
	

	17
	地磅称
	地磅称
	(120吨)
	元/台
	10000
	

	
	
	
	(150吨)
	元/台
	10000
	

	18
	变压器
	变压器安装等
	S11-M-80KVA 
	元/台
	8000
	

	
	
	
	S11-M-315KVA 
	元/台
	13000
	

	19
	沼气池
	
	
	元/个
	1500
	

	20
	水井
	砖、片石、涵管支砌
	
	元/口
	800
	

	21
	水池
	家用水池
	砖砌（砼）
	元/个
	150
	

	
	
	家用洗衣池
	砖砌（砼）
	元/个
	130
	

	
	
	家用洗碗池
	砖砌（砼）
	元/个
	100
	

	22
	砖瓦窑
	砖砌
	须有合法手续
	元/立方米
	400
	

	23
	储水池
	砼
	以蓄水量体积计算
	元/立方米
	650
	

	
	
	砖砌
	以蓄水量体积计算
	元/立方米
	550
	

	
	
	浆砌片石
	以蓄水量体积计算
	元/立方米
	650
	

	24
	草坪
	草坪
	
	元/平方米
	15
	

	25
	花台
	砖砌花池（台）
	贴面，高40cm以上
	元/平方米
	150
	

	
	
	一般花池（台）
	
	元/平方米
	80
	

	26
	楼梯
	楼梯
	大砖砌
	元/平方米
	72
	

	
	
	
	小砖砌
	元/平方米
	280
	

	
	
	
	砖砌
	元/平方米
	360
	

	
	
	楼梯间
	砖木
	元/平方米
	530
	

	27
	偏厦
	偏厦
	简易
	元/平方米
	220
	

	28
	鱼塘
	土鱼塘
	
	元/立方米
	15
	

	
	
	砖砌、砂石混凝土鱼塘
	
	元/立方米
	25
	

	
	
	鱼
	每亩水面按1吨计
	元/市斤
	5
	

	29
	电线、电话、闭路电视设施
	水电设施
	
	元/户
	1000
	

	
	
	户内电线设施
	
	元/户
	1000
	

	
	
	数字电视设施
	
	元/户
	400
	

	
	
	电话及网线设施
	
	元/户
	400
	

	30
	烤烟房
	砖木
	
	元/座
	2000
	

	
	
	土木
	
	元/座
	1500
	


注：未列构筑物按照实际情况协商确定，协商不成按照评估价确定
表3  成片（零星）林木补偿标准表
	序号
	林木

名称
	龄组（生长发育阶段）
	说明（年）
	补偿标准（元/亩）
	种植密度（亩/株）
	元/株
	备注

	1
	杉木
	幼龄林
	≤10
	3330
	74
	45
	胸径4-19cm以内

	
	
	中龄林（近熟林）
	11-20
	13320
	
	180
	胸径20-40cm以内

	
	
	成熟林（过熟林）
	≥21
	25900
	
	350
	胸径41cm以上

	2
	西南桦
	幼龄林
	≤10
	2960
	74
	40
	胸径4-14cm以内

	
	
	中龄林（近熟林）
	11-20
	13320
	
	180
	胸径15-40cm以内

	
	
	成熟林（过熟林）
	≥21
	29600
	
	400
	胸径41cm以上

	3
	杂木
	幼龄林
	≤10
	1640
	82
	20
	胸径4-24cm以内

	
	
	中龄林（近熟林）
	11-15
	8200
	
	100
	胸径25-45cm以内

	
	
	成熟林（过熟林）
	≥16
	16400
	
	200
	胸径45cm以上

	4
	榕树
	幼龄林
	≤10
	2800
	56
	50
	胸径4-30cm以内

	
	
	中龄林（近熟林）
	11-30
	5600
	
	100
	胸径31-50cm以内

	
	
	成熟林（过熟林）
	≥31
	14000
	
	250
	胸径51cm以上

	5
	松木
	幼龄林
	≤10
	2220
	74
	30
	胸径4-14cm以内

	
	
	中龄林（近熟林）
	11-30
	5920
	
	80
	胸径15-40cm以内

	
	
	成熟林（过熟林）
	≥31
	8880
	
	120
	胸径41cm以上

	6
	红桉树
	幼龄林
	≤10
	2400
	80
	30
	胸径4-14cm以内

	
	
	中龄林（近熟林）
	11-30
	3200
	
	40
	胸径15-40cm以内

	
	
	成熟林（过熟林）
	≥31
	6400
	
	80
	胸径41cm以上

	7
	棕树
	幼龄林
	≤10
	3750
	75
	50
	胸径4-14cm以内

	
	
	中龄林（近熟林）
	11-30
	7500
	
	100
	胸径15-40cm以内

	
	
	成熟林（过熟林）
	≥31
	18750
	
	250
	胸径41cm以上

	8
	红豆杉
	幼龄林
	≤3
	1800
	36
	50
	胸径4-9cm以内

	
	
	中龄林（近熟林）
	4-6
	7200
	
	200
	胸径10-30cm以内

	
	
	成熟林（过熟林）
	≥7
	10800
	
	300
	胸径31cm以上

	9
	水冬瓜
	幼龄林
	≤10
	2220
	74
	30
	胸径3-15cm以内

	
	
	中龄林（近熟林）
	11-30
	11100
	
	150
	胸径16-35cm以内

	
	
	成熟林（过熟林）
	≥31
	19980
	
	270
	胸径36cm以上

	10
	柚木
	幼龄林
	≤10
	1800
	36
	50
	胸径4-14cm以内

	
	
	中龄林（近熟林）
	11-30
	5400
	
	150
	胸径15-40cm以内

	
	
	成熟林（过熟林）
	≥31
	9000
	
	250
	胸径41cm以上

	11
	椿木树

	幼龄林
	≤10
	2800
	56
	50
	胸径4-14cm以内

	
	
	中龄林（近熟林）
	11-30
	11200
	
	200
	胸径15-35cm以内

	
	
	成熟林（过熟林）
	≥31
	25200
	
	450
	胸径6cm以上

	注：
成片（零星）林木主要根据国家林业局发布实施的《主要树种龄级与龄组划分》（LY/T 2908-2017）标准，主要针对用材林按龄组划分进行补偿。表格中说明栏主要为各龄组对应的年限。
表格栏中单位为：亩，其中对成片林木各地可根据实际执行情况对其划分为按单位面积亩进行补偿，零星林木按株进行补偿。
 3、同一林木补偿标准原则上只设定一种补偿形式，即：已有按亩进行的补偿标准，原则上不在测算按株补偿标准，须在备注栏中对其规定林木种植的密度。


表4  成片（零星）果木补偿标准表

	序号
	果木名称
	龄组（生长发育阶段）
	说明
	补偿标准（元/亩）
	种植密度
	元/株
	备注

	1
	板栗
	产前期
	≤4
	2800
	56
	50
	

	
	
	初产期
	5-10
	5600
	
	100
	

	
	
	盛产期
	11-60
	10080
	
	180
	

	2
	梨
	产前期
	≤5
	2800
	56
	50
	

	
	
	初产期
	6-8
	4480
	
	80
	

	
	
	盛产期
	9-30
	11200
	
	200
	

	3
	桃子
	产前期
	≤4
	3300
	66
	50
	

	
	
	初产期
	5-6
	6600
	
	100
	

	
	
	盛产期
	7-15
	13200
	
	200
	

	4
	李子
	产前期
	≤4
	2490
	83
	30
	

	
	
	初产期
	5-6
	8300
	
	100
	

	
	
	盛产期
	7-15
	16600
	
	200
	

	5
	核桃
	产前期
	≤6
	2800
	56
	50
	

	
	
	初产期
	7-10
	8960
	
	160
	

	
	
	盛产期
	11-70
	19600
	
	350
	

	6
	荔枝
	产前期
	≤5
	7200
	60
	120
	

	
	
	初产期
	6-8
	15000
	
	250
	

	
	
	盛产期
	9-30
	21000
	
	350
	

	7
	芒果
	产前期
	≤5
	3000
	60
	50
	

	
	
	初产期
	6-8
	8700
	
	145
	

	
	
	盛产期
	9-30
	19200
	
	320
	

	8
	杨梅
	产前期
	≤5
	2940
	42
	70
	

	
	
	初产期
	5-8
	7560
	
	180
	

	
	
	盛产期
	9-24
	13440
	
	320
	

	9
	葡萄
	产前期
	≤3
	4440
	222
	20
	

	
	
	初产期
	4-5
	6660
	
	30
	

	
	
	盛产期
	6-20
	13320
	
	60
	

	10
	柑桔
	产前期
	≤4
	4150
	83
	50
	

	
	
	初产期
	5-8
	8300
	
	100
	

	
	
	盛产期
	9-20
	19920
	
	240
	

	11
	木瓜
	产前期
	≤3
	1680
	56
	30
	

	
	
	初产期
	4-5
	3360
	
	60
	

	
	
	盛产期
	6-15
	5600
	
	100
	

	12
	柚子
	产前期
	≤5
	3000
	50
	60
	

	
	
	初产期
	6-8
	7500
	
	150
	

	
	
	盛产期
	9-30
	15000
	
	300
	

	13
	金桔
	产前期
	≤3
	2250
	45
	50
	

	
	
	初产期
	4-5
	4500
	
	100
	

	
	
	盛产期
	6-30
	9000
	
	200
	

	14
	菠萝蜜
	产前期
	≤6
	2100
	42
	50
	

	
	
	初产期
	7-8
	8400
	
	200
	

	
	
	盛产期
	8-38
	12600
	
	300
	

	15
	火龙果
	产前期
	＜1
	2460
	410
	6
	

	
	
	初产期
	1-2
	10250
	
	25
	

	
	
	盛产期
	3-8
	20500
	
	50
	

	16
	坚果
	产前期
	≤3
	720
	24
	30
	

	
	
	初产期
	4-6
	1440
	
	60
	

	
	
	盛产期
	7-20
	12000
	
	500
	

	17
	桑树
	产前期
	≤5
	4400
	55
	80
	

	
	
	初产期
	5-8
	8250
	
	150
	

	
	
	盛产期
	9-20
	11000
	
	200
	

	18
	枇杷
	产前期
	≤4
	2750
	55
	50
	

	
	
	初产期
	5-9
	8250
	
	150
	

	
	
	盛产期
	10-30
	15400
	
	280
	

	19
	草果
	产前期
	≤2
	4400
	220
	20
	

	
	
	初产期
	3-5
	12100
	
	55
	

	
	
	盛产期
	6-10
	15400
	
	70
	

	20
	茶叶
	产前期
	≤2
	2400
	1200
	2
	

	
	
	初产期
	3-5
	3600
	
	3
	

	
	
	盛产期
	6-20
	6000
	
	5
	

	21
	花椒
	产前期
	≤3
	4100
	82
	50
	

	
	
	初产期
	4-5
	12300
	
	150
	

	
	
	盛产期
	6-30
	20500
	
	250
	

	22
	八角
	产前期
	≤5
	7000
	140
	50
	

	
	
	初产期
	6-10
	14000
	
	100
	

	
	
	盛产期
	11-30
	25200
	
	180
	

	23
	咖啡
	产前期
	≤3
	2160
	270
	8
	

	
	
	初产期
	4-5
	5400
	
	20
	

	
	
	盛产期
	6-7
	13500
	
	50
	

	24
	缅桃树
	产前期
	≤4
	1320
	66
	20
	

	
	
	初产期
	5-6
	3960
	
	60
	

	
	
	盛产期
	7-15
	9900
	
	150
	

	25
	百香果
	产前期
	≤4
	2490
	83
	30
	

	
	
	初产期
	5-8
	9960
	
	120
	

	
	
	盛产期
	9-20
	19920
	
	240
	

	26
	柿子
	产前期
	≤5
	2240
	56
	40
	

	
	
	初产期
	6-10
	6720
	
	120
	

	
	
	盛产期
	11-40
	16800
	
	300
	

	27
	樱桃
	产前期
	≤6
	2800
	56
	50
	

	
	
	初产期
	7-10
	11200
	
	200
	

	
	
	盛产期
	11-30
	16800
	
	300
	

	注：
1、 成片（零星）果木主要根据国家林业局发布实施的《主要树种龄级与龄组划分》（LY/T 2908-2017）标准，主要针对经济林按龄组划分进行补偿。
2、 表格栏中单位为：亩，其中对成片果木各地可根据实际执行情况对其划分为按单位面积亩进行补偿，零星林木按株进行补偿。
3、 同一果木补偿标准原则上只设定一种补偿形式，即：已有按亩进行的补偿标准，原则上不在测算按株补偿标准，须在备注栏中对其规定林木种植的密度。


表5  其他林木（果木）补偿标准表
	序号
	名称
	生长期
	说明
	单位
	补偿标准

	1
	橡胶
	幼苗期
	圃内幼苗，未芽接
	株
	1.5

	
	
	
	圃内幼苗，芽接
	株
	5

	
	
	
	圃内幼苗，芽接袋装苗
	株
	10

	
	
	生长期
	定植1年
	株
	200

	
	
	
	定植2年
	株
	300

	
	
	
	定植3年
	株
	400

	
	
	
	定植4年
	株
	500

	
	
	
	定植5年
	株
	600

	
	
	
	定植6年
	株
	700

	
	
	
	定植7年
	株
	800

	
	
	成才期
	定植8年以上开割
	株
	1200

	2
	菠萝
	幼苗期
	幼苗，5个月以下，高0.4米以下
	株
	2

	
	
	生长期
	未成果，高0.4米以上
	株
	12

	
	
	成果期
	成果，种植1年以上
	株
	25

	3
	香蕉
	幼苗期
	幼苗，高0.6米以下
	株
	6

	
	
	生长期
	未成果，高0.6米以上
	株
	20

	
	
	成果期
	成果
	株
	30

	4
	檀香木
	幼苗期
	胸径4-14cm以内
	株
	50

	
	
	生长期
	胸径15-40cm以内
	株
	150

	
	
	成果期
	胸径41cm以上
	株
	250

	5
	砂仁
	幼苗期
	未成果，种植1年以下，高0.6米以下
	亩
	1500

	
	
	生长期
	未成果，种植1至2年，高0.6米以上
	亩
	2200

	
	
	成果期
	成果，种植2年以上
	亩
	3000

	6
	芭蕉
	幼苗期
	初中
	株
	2

	
	
	生长期
	初采
	株
	8

	
	
	成果期
	盛采
	株
	15

	注：
1、 本表主要针对无法按龄组进行划分的林木（果木）类标准；
2、 表格栏中生长期主要针对各种林木（果木）的生长情况以及结合现行的补偿标准进行填写；
3、 说明主要依据作物的现行补偿标准进行说明规定，如可根据树木的树高、胸径、冠福、定植年限等方式。


名贵树种：参考中国主要栽培珍贵树种参考名录（2017年版）
（二）青苗补偿标准制定初步结果
表7  青苗补偿标准
单位：元/亩
	盈江县青苗分类
	补偿标准

	粮食作物
	1350.00 

	经济作物
	2050.00 

	蔬菜瓜果类
	1800.00 

	全县平均补偿标准
	1740.00


表8  青苗（详细分类）补偿标准
单位：元/亩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蔬菜瓜果类

	名称
	补偿标准
	名称
	补偿标准
	名称
	补偿标准

	稻谷
	1090.00 
	花生
	410.00 
	蔬菜
	2090.00 

	小麦
	1070.00 
	油菜
	840.00 
	西瓜
	1660.00 

	玉米
	1090.00 
	甘蔗
	4090.00 
	甜瓜
	1650.00 

	大豆
	840.00 
	烤烟
	2310.00 
	--
	--

	杂豆
	810.00 
	晒黄烟
	2300.00 
	--
	--

	马铃薯
	2150.00 
	香料烟
	2330.00 
	--
	--

	甘薯
	2140.00 
	--
	--
	--
	--


六、结果对比分析
现行补偿标准情况
盈江县的补偿标准是在《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暂行办法的通知》（盈政发〔2014〕68号）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项目的不同情况进行补充，结合“一事一议”的方法，特别涉及高速路工程土地和房屋征收项目单独出文件补充（《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腾冲至陇川高速公路（盈江段）建设项目建设用地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方案的通知》（盈政办发〔2016〕115号）。
由于《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暂行办法的通知》（盈政发〔2014〕68号）标准制定的年限较早，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迁坟的补偿标准不够详细，无法满足当前在征收过程中逐渐多样化的青苗以及建（构）筑物补偿标准，且包括成片（零星）林木、果木补偿标准与当前《云南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制定技术指南（试行稿）》有一定出入，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下：
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征地过程中存在几个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暂行办法的通知》（盈政发〔2014〕68号）执行时间过长，现行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内容不够全面，不具备时效性，且缺乏科学测算过程。
2.由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分类复杂多样，在实际征地过程中，工作开展难度大。
3、随着物价、人工等成本不断提高，现行的补偿标准已无法平衡农户农业生产成本。
4、坟墓搬迁工作经费低，特别是土坟拆迁补偿标准低于所支付的公墓费用
5、指导意见文件多，难以统一并准确执行。
结果对比分析
1.涨幅情况对比分析
与原补偿标准对比：新的补偿标准总体上比原补偿标准有一定幅度的提高，体现了维护权益原则。
本次补偿标准与盈江县现行的补偿标准相比，此次补偿标准采取了更加科学的测算。其中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测算主要考虑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指数、农业生产价格指数、物价指数、GDP增长等因素；青苗补偿标准测算主要考虑区域内土地资源条件、利用水平和农作物产值变化等因素科学测算。
两轮补偿标准对比详见下表：
	作物种类
	作物名称
	补偿标准终（元/亩）
	历史补偿标准（元/亩）
	与历史补偿标准对比涨幅
	补偿标准（元/亩）
	作物涨

	粮食作物
	稻谷
	1090.00 
	900.00 
	21.11%
	1350

	11.18%

	
	小麦
	1070.00 
	1000.00 
	7.00%
	
	

	
	玉米
	1090.00 
	1000.00 
	9.00%
	
	

	
	大豆
	840.00 
	800.00 
	5.00%
	
	

	
	杂豆
	810.00 
	800.00 
	1.25%
	
	

	
	马铃薯
	2150.00 
	2000.00 
	7.50%
	
	

	
	甘薯
	2140.00 
	2000.00 
	7.00%
	
	

	经济作物
	花生
	410.00 
	400.00 
	2.50%
	2050

	12.86%

	
	油菜
	840.00 
	800.00 
	5.00%
	
	

	
	甘蔗
	4090.00 
	3700.00 
	10.54%
	
	

	
	烤烟
	2310.00 
	2000.00 
	15.50%
	
	

	
	晒黄烟
	2300.00 
	2000.00 
	15.00%
	
	

	
	香料烟
	2330.00 
	2000.00 
	16.50%
	
	

	蔬菜瓜果类
	蔬菜
	2090.00 
	1900.00 
	10.00%
	1800
	10.20%

	
	西瓜
	1660.00 
	1500.00 
	10.67%
	
	

	
	甜瓜
	1650.00 
	1500.00 
	10.00%
	
	


2.补偿形式以及补偿内容对比分析
实际调查情况及解决问题
1、此次标准的制定结合盈江县经济发展情况，生产生活中的材料成本等，并集合在《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暂行办法的通知》（盈政发〔2014〕68号）（2014年4月22日发布实施）文件基础上补充的各类青苗、建筑物、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情况，此次核算在以上基础上结合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指数对各类补偿标准上浮10.20%-12.84%。
2、坟墓的搬迁对比上轮，主要考虑进入公墓的成本，及搬迁过程中的人工费和其他费用的调整，将最低补偿标准单座土坟的补偿价提高至3500元/冢。
3、上轮指导意见文件多，难以准确执行，此次标准制定综合整理《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暂行办法的通知》（盈政发〔2014〕68号）以及所有补充文件，此次标准制定整体平衡及补充。
4、原始补偿标准种类不全。
答：此次补偿标准将原始补偿标准基础上进行合并和标准化统计，对原始各类补偿标准分散且价格不一的情况进行归并。结合实际调查和统计年鉴、农业综合报表等，对青苗、果木的种类增加补充，如林木中的红桉树、红豆杉、棕树、西南桦等树种，果木中的草果、八角、坚果、火龙果、菠萝蜜等。
七、使用说明
（一）盈江县行政区域内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上征地拆迁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适用本标准。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在征收过程中涉及国有土地上建构筑物的补偿标准，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要求进行征收补偿；涉及国有农用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可参照相邻区域集体土地该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费按本标准进行一次性补偿；
（三）古树名木、苗圃等市场价值波动较大，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本标准未覆盖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可按价值相近原则参照执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
（四）种植花卉、绿化苗木一般作迁移处理，根据市场信息价结合迁移季节，对迁移费及迁移过程中产生的损失进行评估后给予补偿，市场信息价以有关部门定期发布的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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